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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5月14日

（2021）浙0291民初99号
宁波泽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AHMMH1D）、徐相银（公民身份号
码：3307241969****5230）：本院受理宁波市贝洪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泽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徐相银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91
民初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泽禹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宁波市贝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欠款111167元，并支付
自2020年12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11167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二、被告徐相银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523元，减半收取1261.5
元，由被告宁波泽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徐相银共同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626号

徐福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君辉布行诉被告徐
福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8387.7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LPR上浮50%即5.775%计
算的逾期付款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7月29日上午10时
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676号

汪结权、江淑平：本院已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童辉服
装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29日9
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396号

郭川锐：本院受理原告象山天玺璧合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与被告郭川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
被告支付原告劳务报酬111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自2019年10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1年3月3日为5940.8
元，以后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向你方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25民初2396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7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30日上午9时
3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定山人民法庭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208号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羊坡村中盛街17号姚
鹏涛（公民身份号码61012419900206****）：原告杭州
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姚鹏涛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联系查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
付的合同借款本息共计100448.28元，并赔偿原告利息
损失5394.58元（以96414.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4.20%计算，自2019年10月11日算至2020
年8月19日的利息为3472.50元；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自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2月25日的利息为
1922.08元)，本息共计105842.86元，2021年2月26日之
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
的律师费6774元；3.判令原告有权对陕A3T3S8号（车架号：
LFPH4ACP4J1B03734）车辆的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
优先受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7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如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48号

温州骋航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庆宏
电器厂与被告温州骋航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54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温州骋航电
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余姚市庆宏电器厂货款285089.08
元，并赔偿自202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驳
回原告余姚市庆宏电器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5576元，减半收取2788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温州骋航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3929号

胡志节（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76****8614）：
原告茅间榜与被告胡志节、储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胡
志节、储楚共同归还原告茅间榜借款本金2900000元，支
付利息1055890.40元（暂算至2021年3月31日）；并支
付从2021年4月1日起以本金2900000元为基数按约定
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至实际付清日止；2、请求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胡志节、储楚共同承担原告律师费损失100000
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08月02日09:40在本院本院低塘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执异41号

佛山市顺德区精感电子有限公司、张贵：本院受理申
请人宁波力顺继电器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
精感电子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张贵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一
案，现已审查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1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如下：追加被申请人张贵为(2020)浙0281执4069号案
件的被执行人。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641号

杨冯、陶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江全、杨冯、陶浩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
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9日9:00在本院状元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912号

熊润秀、程霞飞: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
2021年8月3日10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139号

龚玖波、陈凤元、王训华: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
2021年8月3日10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271号

王玉娥：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爱森织带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玉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2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804号

乐清市宸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卫兵：本院受
理的原告温州市嘉鼎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乐清市宸元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卫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880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852号

温州润鹏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
海娄桥温佩鞋材厂与被告温州润鹏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04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2864号

肖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宋春龙诉被告肖玉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一、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500元及利息损失;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董海东担任审判长，与随机抽取的两位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17日14时2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736号

章小平、张丽霞:本院受理原告陈可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货款1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20日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
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394号

范友七:本院受理原告谭荣江与被告范友七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0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670号

杭州佩英美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有旺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限被告杭州佩英美服饰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有旺货款
4197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杭州佩英美服饰有
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234号

嘉兴上艺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跨越
速运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上艺贸易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868号

刘耀良:本院受理原告沈天阳与被告刘耀良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初6868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879号

张明权：本院受理原告高礼宾诉被告张明权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83民初8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16号

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裁定受理义乌雅狐饰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为义乌
雅狐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义乌雅狐饰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
提交相关材料的，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雅狐饰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6月
18日前向义乌雅狐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
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新科路35
号总部经济园A6幢21楼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联系人:
刘玎玎，联系方式:13857969292。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雅狐饰品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雅狐饰品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6月22日14时30分通过互联网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7650号

王林武: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翔隆箱包材料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林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王林武立即支付原告
货款217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货款实际全部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1年7月30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18号

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裁定受理义乌市秀普饰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为
义乌市秀普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义乌市秀普饰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
提交相关材料的，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秀普饰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6月
18日前向义乌市秀普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
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
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陈献华，联系方式：
13588685173。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
市秀普饰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市
秀普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6月22日15时通过互联网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864号

宣玉芳、陈建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县昊天塑料袋

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4864号民事判决书。主
文如下:一、限被告宣玉芳、陈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浦江县昊天塑料袋厂货款14564元及
利息损失(以14564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
12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浦江
县昊天塑料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451号

傅新哲：本院受理原告周坚生诉被告傅新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你送达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700元及利息（从起
诉之日起按月利率0.6%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885号

张松松：本院受理原告傅伟强等75人与被告黄雷雷、
边乐斌、张松松、刘根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郭子教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蒋约苟、郑定光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18日9时
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992号

张毛头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02民初
499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张毛头娜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中心支公司保险赔偿款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5号

王文君、林律宇：本院受理原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
有限公司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67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王文君、林律宇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16148.13元、截至2020年7月29日的利息4013.15元、
罚息1623.57元及自2020年7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14.93%计算的罚息，并支付原告为实现债
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500元（上述利息、罚息、律师代理
费总和不得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所得的金额）；二、若被
告未按期归还上述款项，原告有权对被告王文君所有的
浙JP3S36号车辆的折价款或者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在上
述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285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3500元，由被告王文君、林律宇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60号

张益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360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益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0897.57元及截至2020年11月5日的
利息2576.72元、违约金858.90元，并支付自2020年11月
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
约金（利息、违约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
额）。案件受理费27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920元，由被告
张益利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4月26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6民初3959号，被公
告人应为“浙江互盈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隆支行与陈倚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隆支行与陈倚丹于2021年4月3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隆支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倚丹，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立即向陈倚丹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隆支行
陈倚丹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5月14日

注：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

温州市德格时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绫玛时装有限公司

本金

939762.15(基准日2021年1月20日)

3503074.14(基准日2021年1月20日)

利息

3490360.34(基准日2021年1月20日)

122657.42(基准日2020年6月28日)

担保人（保证、抵质押）

温州市鹿城兴业电镀厂（变更前为温州市鹿城兴业电镀有限公司）、李哲、余蓓蕾、傅杨戈。

温州市德格时装有限公司、温州市嘉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余爱月、李哲、余蓓蕾、傅杨戈。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三鹰化工有限公司与俞满凤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三鹰化工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上述债务人的权利依

法转让给俞满凤。杭州三鹰化工有限公司与俞满凤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俞满凤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俞满凤履行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的偿付

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06500588、13735819069
杭州三鹰化工有限公司

俞满凤
2021年5月14日

债权公告清单

1

2

3

4

5

6

7

周通君

洪陆尧

金桂强

俞清华、杭州安联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孙宝坤

许文渊

杭州明业玻璃有限公司

(2003)慈民二初字第1174号

(2007)萧民二初字第1468号

(2011)东商初字第694号

(2013)杭萧瓜商初字第269号

(2013)杭萧瓜督字第20号

(2016)浙0109民初18294号

(2017)浙0109民初6546号

(2004)慈法执字第176号

(2008)萧执字第0969号

(2011)东执民字第3191号

(2013)杭萧执民字第4601号

(2013)杭萧执民字第4623号

(2017)浙0109执8052号

(2017)浙0109执8049号

序号 债务人 判决案号 执行案号

8

9

10

11

12

13

14

李兆岳

浙江东亚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葛正松

谢一鸣

浙江特力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俞日明

浙江中天玻璃有限公司、陶文祥

(2017)浙0109民初11596号

(2017)浙0109民初15741号

(2017)浙0109民初16880号

(2018)浙0109民初8495号

(2018)浙0109民初18039号

(2018)浙0109民初15024号

(2020)浙0109民初6877号 (2020)浙01民终9001号

(2018)浙0109执8630号

(2017)浙0109执10731号 (2018)浙0603执255号

(2017)浙0109执11069号

(2019)浙0109执2689号

(2019)浙0109执574号 (2020)浙0109执恢28号

(2018)浙0109执8840号

(2020)浙0109执8579号

序号 债务人 判决案号 执行案号


